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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636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與機關交易或接受補助之主動

公開方式探討 

二、 議題所涉法律 

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（一） 報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新制已上路，重點

之一在於有條件放寬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得與機

關團體進行交易或接受補助，但須在文件中據實

表明身分關係，並由機關團體主動公開，以接受

檢視，落實陽光法令之精神。（2019/1/3 台灣時報

第9版） 
（二） 依據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規定，原則上

仍禁止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

其監督之機關團體進行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

具有對價的交易行為，也不得接受補助。但為期

避免過度限制人民工作權及接受補助的權益，該

法第14條但書規定符合下列六種情形時，可例外

進行交易或接受補助：  

1.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

採購。 

2. 依法令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

購、標售、標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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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申請之補助；對關係人依法

令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反不利公益

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。 

4. 交易標的是由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

體所提供，並以公定價交易。 

5.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、公共政策、公益用

途而承租(購)、委託經營、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

動產。 

6. 每筆1萬元以下，每年度總計不超過10萬元之補助

及交易。 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 (一)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機關團體進行交易或接受補

助，建議依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註

基本資料，機關團體公開資料亦應兼顧個人隱私權

之保護 

   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之立法目的在於促進

廉能政治，端正政治風氣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

益輸送，增進人民對於公職人員廉潔操守及政府決策過

程之信賴。但並非所有公務人員均有該法之適用，為求

該法合理可行，以現職且擔任重要決策或易滋弊端業務

之人員，始有納入該法規範之必要，而公職人員之關係

人亦有相關範圍之規定。 

    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新制施行後，法務部

已設計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提供各

機關學校團體參考運用，各機關學校團體於補助或交易

行為成立後，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，並應利用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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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。惟前開揭露表範本

尚未屬強制性之規範，為期公職人員或關係人所揭露之

基本資料涉及個人隱私部分獲得保護，建議主管機關應

強化宣導各機關學校團體應採用前開範本為原則，並依

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相關規定，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不得逾越特定目

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

聯，以避免當事人之人格權受侵害。 

(二)機關團體主動公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之方

式，建議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選擇適當方式為之 

依據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7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，

支付或接受補助之資訊，應主動公開。另依同法第 8 條

第 1 項：「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

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，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

之：一、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。二、利用

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。三、提供公

開閱覽、抄錄、影印、錄音、錄影或攝影。四、舉行記

者會、說明會。五、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。」 

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為考量避免過度限制

人民工作權及接受補助的權益，一方面可放寬公職人員

或其關係人得與機關團體進行交易或接受補助，另一方

面為符合陽光法案公開透明的精神，各機關應定期將交

易案件及補助金額等資訊，依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所定

方式，由各機關擇其適當之方式主動公開，以達足以讓

全民檢視之目標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I0020026&flno=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I0020026&flno=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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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，為期法令適用

與時俱進，兼顧保障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權利，主動公開方

式執行上應配合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等其他法令規定，以達

陽光立法之目的。     

撰稿人：翁栢萱 


